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組織章程 

98.7.23 校長核可 

110.3.18 班級代表大會通過 

112.6.15 班級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目的： 

培養同學民主，自治精神；發揚優秀校風；促進校內團結和諧；反映學生意見服務全校同學，

增進師生情誼。 

第二條 名稱： 

        本會全名「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簡稱班聯會。 

第三條 本會活動： 

        一、以學生在生活、課業方面有困難需協助或向學校溝通建議為主。 

        二、協助學務處辦理有關活動之宣傳工作。 

        三、間接協助各社團辦理活動或宣傳。 

 

第二章 會  員 

第一條 會員： 

       凡鹿港高中全體在校生皆為本會之會員。 

第二條 會員之權利： 

       一、享有選舉、被選舉及罷免權。 

       二、參與本會所主辦之各項活動。 

       三、透過班級代表向本會提出議案。 

       四、召開臨時會議。 

第三條 會員之義務： 

       一、配合本會之各項決議。 

       二、缴交本會所需之會費。 

       三、協助本會辦理活動之宣傳。 

 

第三章 班级代表 

第一條 每學期由每班選出代表一名 

第二條 任期一學期，得連選連任 

第三條 有義務参加班級代表大會 

第四條 有義務轉達班級意見，並提供意見，使班上同學了解班聯會，健全班聯      

       會之功能。 

 

第四章 主席及副主席 

第一條 候選人資格： 

       參照本校班聯會及畢聯會正、副主席選舉辨法。 

第二條 產生方式： 

       參照本校班聯會及畢聯會正、副主席選舉辨法。 

第三條 產生時間： 



       於每學年之下學期第一次期中考至第二次期中考之間完成選舉。 

第四條 任期： 

       正副主席任期均爲一學年 

第五條 主席之職權： 

       一、召開班級代表大會。 

       二、召開幹部會議。 

       三、統籌規劃會務。 

       四、協調督促工作。 

       五、罷免各組組員之權利。 

第六條 副主席之職權： 

       一、協助主席處理會務。 

       二、出席各組組會，推動及監督各組組務。 

       三、主席缺席時，得代以行使職權。 

第七條 正副主席之罷免： 

       正副主席具有左列任一條件者，即構成罷免事件： 

       一、受大過以上處分者。 

       二、行爲有損學校名譽者。 

       三、能力不佳，荒廢會務者。 

第八條 罷免程序： 

       一、若具上述條件之一，並有具體事實證明者，經班级代表二分之一或 

           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並於例行會議中提出罷免案。 

       二、班級代表於罷免案提出的同時，得互相推選臨時會主席，召開臨時 

     代表大會。 

       三、經五分之四以上班級代表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罷免 

    案即成立。 

       四、正副主席之罷免，全體幹部皆同時罷免。 

第九條 新任正副主席補選辦法： 

       一、若任期滿二分之一以上，正副主席人選由現任高二之班表中補選一 

組接任。 

       二、若任期未滿二分之一，則由現任之高二班級代表及班聯會之所有幹部組成選委會，依據

正副主席選舉辦法補選之。 

 

第五章 組織 

第一條 班聯會幹部組成，共分五組： 

       文資組、活動組丶美宣組丶器材組、學權組。 

第二條 每組置組長一人，組員若干名，任期爲一學年。各組組長由主席提名，經班聯會幹部會議通 

   過。 

第三條 各組幹部之職權： 

第一節 文資組 

       一、擬定組織行事曆。 

       二、發布開會通知。 

       三、安排會議程序。 



       四、會場規劃。 

       五、會議記錄。 

       六、製作、擬定意見卡 

       七、回收意見卡定整理、公佈。 

八、意見卡分類及整理，並呈交各處室。 

       九、管理班聯會網站。 

       十、寄發公關函。 

       十一、聯络、接洽一切對外之公關事宜。 

       十二、班聯會活動主要之宣傳部門，由本組擔任輔助的角色，必要時得        

             間接幫忙各社完成活動。 

       十三、本會舉辦活動時，負責接待貴賓。 

       十四、邀請相關老師列席代表大會。 

第二節 活動組 

       一、支援活動宣傳辦理。 

二、協助舉辦年度活動。 

       三、負責組織内部之活動辦理事宜。 

       四、負責與活動相關社團聯繫。 

第三節 美宣組 

   一、支援宣傳海報之製作。 

       二、製作發行各種班聯會宣傳文案、文件和紀念品等。 

第四節 器材組  

       一、負責場地之整潔及其他有關服務事項。 

       二、活動設備之設置及擺放 

第五節 學權組 

       一、收集全校同學意見。 

       二、爭取全校同學之權益。 

 

第六章 會議總則 

第一條 會議之召集： 

       一、每學期定期舉行之班級代表大會，由主席召集之。 

       二、臨時班級代表大會由主席召集之，正副主席罷免案提出時，由班級       

           代表推選之臨時主席召集。 

       三、凡三分之一以上班級連署，即可提請主席召開臨時會議。 

第二條 會議程序： 

       一、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議程。 

       三、報告上次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四、工作報告。 

       五、對上次會議決議案之執行，或其他會議進行情形，檢討其利弊得失 

           ，及其改進之方法 

       六、臨時動議。 

       七、意見反映。 



       八、主席結論。 

       九、主席宣佈散會。 

第三條 出席代表之權利義務： 

       一、出席代表有發言丶動議丶提案丶討論丶表決及選舉等權利。 

       二、出席代表有遵守會議規則丶服從決議及維護議場秩序等義務。未出  

           席者亦同。 

第四條 會議請假： 

       一、若班級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應於開會前向文資組或者正副主席登 

           記，並説明理由，且該班級代表務必推選該班一位同學出席之。 

           每次會議班代表均出席參加。無故缺席兩次以上者，取消其資格，    

並由該班另外推選一位同學擔任。 

       二、每次會議班級代表均出席參加。開會遲到五分鐘以上者登記一次， 

           違兩次同缺席一次。凡遲到十分鐘以上者需於會後向本次會議紀錄   

           或主席說明其理由，若非正當理由視爲缺席。 

       三、班聯會各組組員，如有利用正課需要請公假者，請向主席登記核准 

           ，再向訓育組長申請之。 

 

第七章 其他 

第一條 奬懲法則： 

       一、表現盡職，無缺席紀錄，由班聯會提報訓育組於學期末獎勵。 

       二、怠職者，應予以罷免。 

       三、以上獎懲均比照班級幹部獎懲辨法。 

       四、會議紀錄中每人的發言内容，爲日後考核幹部及獎勵之依據。 

第二條 班聯會幹部優先利益： 

訓育組有關人才培訓活動方面，班聯會部列入優先考慮。 

第三條 本章程之修訂： 

       由會員二百五十人以上連暑提出或由班代五分之一以上連署，提請主  

       席召開代表大會，經代表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通   

       過修改章程，始得修改之。    

第四條 本章程需經班級代表會議決議，經校長核准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